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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相关事项的补充披露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以下简称“四川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鹏博

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杨学平、陈曦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1〕78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对于《警示函》中涉及未披露

事项，现补充披露如下： 

 

一、关于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补充披露事项 

2020 年度，公司签订重大合同如下： 

（一）昆山彩晶云数据中心项目代建合同 

2020 年 6 月，公司与深圳敏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敏捷”）

签署《昆山彩晶云数据中心项目代建合同》，约定由深圳敏捷负责昆山彩晶云数

据中心机房及其配套的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弱电智能化、消防系统等整体代建

工作，合同金额 19.63 亿元。 

根据相关规定，本合同的订立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

况如下： 

1、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深圳敏捷为本项目承包方，其主要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敏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民营企业 

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五路 10 号天安数码城天

吉大厦三层 3C1-317E 

法定代表人 张燕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的研发；网络工程（不

含上网服务）；网络设备租赁；国内贸易：物业管理；房地产

经纪。（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因特网接

入服务业务；信息服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 

主要股东 张燕 

深圳敏捷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合同标的及主要条款 

（1）项目名称：昆山彩晶云数据中心项目代建 

（2）签订时间：2020 年 6 月 20 日 

（3）项目主要内容：深圳敏捷作为承包方，以包工、包材料方式总体承包

昆山彩晶云数据中心项目机房及其配套的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弱电智能化、消

防系统等整体代建工作。 

（4）合同价格：本工程的合同价格为固定总价 196,280 万元。 

分期付款： 

a.在本合同签订后，根据项目实际开展进度，甲方向乙方支付本合同总价的

30%，即人民币 58,884 万元； 

b.在主设备全部到场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本合同总价的30%，即人民币58,884

万元； 

c.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本合同总价的 35%，即人民币

68,698 万元； 

d.验收合格且验收报告出具两年内无质量问题的，甲方根据审价单位出具的

审价报告，向乙方无息支付余款。 

3、款项支付情况 

2020 年 7 月至 2020 年 11 月，深圳敏捷已完成进场，并对项目进行实地勘

测与规划，根据实际开展进度，公司累计向深圳敏捷支付 62,959 万元，占合同

总金额的 31.89%。 



上述资金未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4、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因数据中心终端客户要求项目建设方需入围其合格名录，而深圳敏捷未在其

名录中，因此公司与深圳敏捷于 2021 年 1 月签订《解除协议》，约定：《昆山

彩晶云数据中心项目代建合同》自本协议签订日起正式解除；2、深圳敏捷应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退还公司已支付代建款。2021 年 4 月，深圳敏捷向公司退回

上述已经支付的 62,959 万元。 

 

（二）廊坊云数据中心项目代建合同 

2020 年 7 月，公司与深圳市新诚至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诚至达”）

签署《廊坊云数据中心项目代建合同》，约定由新诚至达负责廊坊云数据中心机

房及其配套的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弱电智能化、消防系统等整体代建工作，合

同金额 29.6 亿元。 

根据相关规定，本合同的订立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

况如下： 

1、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新诚至达为本项目承包方，其主要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深圳市新诚至达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民营企业 

注册地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泰然五路 10 号天安数码城天

吉大厦三层 3D1-09A 

法定代表人 庞亚新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信息咨询；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的研

发；网络工程（不含上网服务）；网络设备租赁；国内贸易；

信息咨询。（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增值

电信业务。 

主要股东 庞亚新 

新诚至达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合同标的及主要条款 

（1）项目名称：鹏博士廊坊云数据中心项目 

（2）签订时间：2020 年 7 月 1 日 



（3）项目主要内容：新诚至达作为承包方，以包工、包材料方式总体承包

廊坊云数据中心项目机房及其配套的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弱电智能化、消防系

统等整体代建工作。 

（4）合同价格：本工程的合同价格为固定总价 296,000 万元。 

分期付款 

a.在本合同签订后，根据项目实际开展进度，甲方向乙方支付本合同总价的

25%，即人民币 74000.00 万元； 

b.在主设备全部到场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本合同总价的 40%，即人民币

118400.00 万元； 

c.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本合同总价的 30%，即人民币

88800.00 万元； 

d.验收合格且验收报告出具两年内无质量问题的，甲方根据审价单位出具的

审价报告，向乙方无息支付余款。 

3、款项支付情况 

2020 年 7 月，新诚至达已完成进场，并对项目进行实地勘测与规划，根据

实际开展进度，公司向新诚至达支付 7.4 亿元，占合同总金额的 25%。 

上述资金未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4、说明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曾与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洛斯”）合作开发廊

坊数据中心项目，并签订《合作框架协议》。2020 年度，公司改变数据中心建

设思路，将廊坊云数据中心项目以股权形式对外出售。2020 年 5 月，公司原子

公司鹏博士大数据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千佰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佰

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廊坊鹏博士云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予千佰

汇。股权转让后，该项目之原合作方普洛斯对上述股权转让事项提出异议，因双

方就此产生分歧，项目暂停建设。 

公司与新诚至达于 2020 年 9 月签订《解除协议》，双方解除上述项目代建

合同，并约定新诚至达应于 2020年 9月 30日前，退还公司已支付的全部工程款。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新诚至达向公司退还 7 亿元；截至 2021 年 4 月 26 日，

新诚至达向公司退回上述已经全部支付的 7.4 亿元。 



二、关于公司累计诉讼事项的补充披露事项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约为 81,599.36 万元。截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公司连续 12

个月内发生的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的累积金额，已超过上一年度净审计净资产的

1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的有关规定，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诉讼、仲裁事项累计涉案金额已达到上市

规则第 11.1.2 条规定的临时信息披露标准。现将有关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自 2019 年 5 月 20 日起，公司连续 12 个月内发生诉讼事项如下： 

编

号 

文书签收

日期 
受理法院 案由 

各当事人 诉讼请求中的 

标的金额（元） 
判决情况 

原告 被告 

1 
2019 年 6

月 26 日 

银州区人

民法院 
合同纠纷 

铁岭鑫汇隆

通信管网有

限公司 

1、长城宽带铁岭分公

司； 

2、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城宽带”） 

1,296,909 

2019年 11月 26日，一审判决要求长城宽带

铁岭分公司和长城宽带共同给付原告管道费

124万元，并按 30%支付违约金 37.20万元。

案件受理费 1.93万元由长城宽带和长城宽带

铁岭分公司共同负担；反诉费 1.14万元由长

城宽带铁岭分公司负担。 

2020年 9月 25日，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2 
2019 年 7

月 19 日 

上海市静

安区人民

法院 

合同纠纷 

中国长城桂

林软件技术

有限责任公

司 

1、长城宽带；2、上海

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

公司；3、武汉长城宽带

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2,200,000 

2020年 7月 7日，一审法院判决长城宽带支

付原告桂林软件公司 50万元；长城宽带负担

0.56万元案件受理费。 

3 
2019 年 7

月 29 日 

港闸区人

民法院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江苏怡年通

信科技有限

公司 

1、长城宽带南通分公

司；2、长城宽带 
1,582,034 

2020年 7月 7日，一审法院判决长城宽带、

长城宽带南通分公司支付工程款

1,296,947.78元。长城宽带、长城宽带南通

分公司共同负担案件受理费 1.56万元； 

2021年 3月 1日，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4 
2019 年 9

月 25 日 

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

法院 

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

任纠纷 

1、徐晓宝 

2、王国军 

3、郭云杰 

4、徐禾鑫 

北京电信通电信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电

信通”） 

2,206,876 

2020年 6月 29日，一审法院做出的判决中涉

及电信通赔偿的为： 

1、赔偿 4位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 20000元、

死亡赔偿金 553392元、丧葬费 20320.80元，

以上共计 593712.80元； 



2、赔偿王国军死亡赔偿金 123621.33元； 

3、赔偿郭云杰死亡赔偿金 123621.33元； 

3、赔偿徐禾鑫死亡赔偿金 43267.46元； 

4、电信通负担 0.99万元案件受理费。 

2021年 3月 12日，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电信通负担 1.26万元的案件受理费。 

5 
2020 年 1

月 19 日 

济南市市

中区人民

法院 

租赁合同

纠纷 

济南杰众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1、山东长城宽带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烟台分公

司； 

2、山东长城宽带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 

1,479,050 

2020年 4月 10日，一审法院判决： 

1、裸光纤租用合同关系自 2020年 1月 13日

起解除； 

2、山东长城宽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烟台分公

司、山东长城宽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给付原告

租金 990500 元； 

3、山东长城宽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烟台分公

司、山东长城宽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给付违约

金 99050元。 

4、山东长城宽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烟台分公

司、山东长城宽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案件

受理费 9055 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 

2020年 7月 8日，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山东长城宽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山东长城宽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负担案件受

理费 18110 元。 



6 
2020 年 2

月 11 日 

福州市台

江区人民

法院 

合同纠纷 

福建省信友

电讯工程有

限公司 

1、长城宽带福州分公

司； 

2、长城宽带 

1,767,273 

2020年 8月 5日，一审法院判决： 

1、长城宽带福州分公司、长城宽带向原告支

付 844902.96 元及利息； 

2、长城宽带福州分公司、长城宽带负担案件

受理费 12465 元。 

 

7 
2020 年 3

月 10 日 

北京市东

城区人民

法院 

服务合同

纠纷 

北京歌华有

线电视网络

股份有限公

司 

北京电信通电信工程有

限公司 
26,747,485 

2020年 7月 30日，一审法院判决： 

1、电信通支付歌华有线 22,768,389.50元； 

2、电信通向歌华有线给付逾期支付一期结算

款的违约金； 

3、电信通负担案件受理费 161,371元。 

2020年 9月 30日，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电信通负担案件受理费 175,537元。 

8 
2020 年 3

月 20 日 

深圳市罗

湖区人民

法院 

财产损害

赔偿纠纷 

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

公司深圳市

分公司 

1、长城宽带深圳分公

司； 

2、深圳市长城宽带网络

服务有限公司； 

3、长城宽带 

56,384,523 

2021年 8月 31日，一审法院即深圳市罗湖区

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移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处理。 

9 
2020 年 4

月 20 日 

西安市莲

湖区人民

法院 

合同纠纷 马茂森 长城宽带西安分公司 3,086,938 

2020年 12月 29日，一审法院判决： 

1、长城宽带西安分公司支付原告工程款

3,068,176.10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 

2、长城宽带西安分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 31496

元、公告费 600元。 

2021年 8月 12日，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长城宽带西安分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 31496



元。 

10 
2020 年 5

月 22 日 

嘉兴市南

湖区人民

法院 

合同纠纷 

长沙绿叶通

信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1、长城宽带； 

2、长城宽带嘉兴分公司 
2,195,000 

2020年 7月 15日，一审法院做出如下判决： 

1、长城宽度、长城宽带嘉兴分公司支付原告

工程款 219,545.21 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 

2、长城宽度、长城宽带嘉兴分公司负担案件

受理费 2,572 元。 

涉诉金额合计 98,946,088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积极组织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学习，要求所有相关人员提升责任意识，认真落实整改措施，切实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完整、规范，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公司董事会对因此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感歉意！ 

 

特此公告。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2 日 


